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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6 年家聲字第 81 號民事裁定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107 年 12 月 26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返還代墊扶養費等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　　　　　　 106年度家聲字第81號

聲　請　人　鄭○美

兼　法　定

代　理　人　鄭○魁

共同代理人　陳郁芬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蘇文奕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黃郁婷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許程筑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吳陵微律師

相　對　人　鄭○惠

代　理　人　林光彥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    主    文

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鄭○美死亡之日止，按月

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鄭○美新臺幣貳萬捌仟玖佰壹拾貳元；

如不足一月者，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。相對人

如遲誤一期履行，其後一年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。

聲請人鄭○魁之聲請駁回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兩造（三人）平均負擔。

    理   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

（一）聲請人鄭○美自民國97年間即經醫師診斷罹患失智症，認

      知功能有極重大缺陷，無法與人正常溝通，對他人之詢問

      亦無法正常回應，且病情隨身體老化而日益嚴重，至102

      年間已由多位醫師共同診斷其病症為「極重度」，其不僅

      不能辨識意思表示，日常生活亦無法自理，經本院裁定聲

      請人鄭○美為受監護宣告之人，並指定其子即聲請人鄭○

      魁為其監護人（104年度監宣字第560號）。聲請人鄭○美

      向來由聲請人鄭○魁扶養照顧。近年來，聲請人鄭○美因

      前述失智症，病情嚴重，日常生活無法自理，經常拒絕進

      食及作息，與旁人溝通或聽勸，必須仰賴照顧者百般誘哄

      後，方能令其進食或梳洗；外籍看護人員因語言溝通能力

      有限，無法耐心哄勸聲請人鄭○美，致不能勝任照顧之工

      作，聲請人鄭○魁不得不支付較高費用僱請本國籍之看護

      照顧，加上聲請人鄭○美每周須定期進行物理治療及其他

      諸項生活花用，開銷十分龐大，已超出聲請人鄭○魁所得

      獨自負擔之範圍。

匯出時間：113/05/02 06: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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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聲請人鄭○美於澳洲昆士蘭省原有不動產乙筆，憑之可為

      老年之生活費用，然相對人趁聲請人鄭○美之失智病況嚴

      重，於102年底不詳時間隱瞞聲請人，自行聯繫不動產仲

      介公司，將聲請人鄭○美名下位於澳洲昆士蘭省之房產出

      售，扣除必要之仲介費與稅金等費用後，房仲公司將澳幣

      1,241,898.31元售屋價款匯入聲請人鄭○美於澳洲澳盛銀

      行帳戶，相對人復利用小額轉帳方式以規避銀行對帳戶名

      義人之查問確認，自103年2月17日起，每日經網路銀行轉

      帳10,000元澳幣，將聲請人鄭○美之帳戶內存款轉帳一空

      ，爾後即將所得手之款項藏於其海外不詳帳戶，令聲請人

      難以追討，致聲請人鄭○美現無資力負擔老年生活開銷。

      聲請人迫不得已提起本件請求，以資救濟。聲請人鄭○美

      為相對人之母親，相對人為聲請人鄭○美之第一順序扶養

      義務人，聲請人鄭○美罹患失智症，目前無法以自己財產

      維持生活，相對人對聲請人鄭○美既有扶養之義務，又無

      故取走聲請人鄭○美所有之養老金，聲請人鄭○美請求相

      對人給付扶養費，洵非無據。

（三）關於聲請人鄭○美請求給付扶養費用之數額部分，除前述

      因聲請人鄭○美之特殊身體心智情況，不得不聘請本國籍

      看護人員照護，及定期為其進行物理治療而須支出之看護

      費每月新臺幣（下同）78,000元及物理治療費用每月6,00

      0元之外，其餘聲請人鄭○美之日常食衣住行花費部分，

      參酌行政院主計處每年公布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

      ，聲請人鄭○美所居住之臺南市最近一年度即104年度平

      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金額為18,110元，衡以行政院主計處

      發布之上開報告，其項目係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範圍

      ，並且有居住區域之劃分，應能正確反映國民生活水準之

      數據，足可作為參考之依據，但鑑於聲請人鄭○美日漸年

      老，且健康情形欠佳，日後各項醫療支出勢必有所增加，

      生活費用亦將隨之增加，是其日常生活費除依前開18,110

      元作為每月之消費支出之參考基準，應酌增必要之醫藥與

      營養品費用每月6,000元。基上，聲請人鄭○美之必要生

      活費用計為每月108,110元。而聲請人鄭○美育有聲請人

      鄭○魁與相對人鄭○惠，均有固定工作，收入情況良好，

      聲請人鄭○美之前揭生活費由子女按人數平均分擔為合理

      ，是相對人應負擔每月54,055元。故聲請人鄭○美請求相

      對人每月支付扶養費用54,055元。

（四）聲請人鄭○魁與相對人均為聲請人鄭○美之子女，均對聲

      請人鄭○美負有扶養之義務，然聲請人鄭○美之生活費長

      期均只由聲請人鄭○魁單獨負擔，相對人不給付分文，聲

      請人鄭○魁代相對人所塾付之費用已然非微，是聲請人鄭

      ○魁主張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，請求相對人返還所代墊

      之母親扶養費，自屬有據。聲請人鄭○美自97年間經醫師

      診斷罹失智症，由聲請人支付其生活費迄今，聲請人鄭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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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魁為減少爭議計算方便起見，爰請求相對人自105年起，

      至起訴前之106年7月底止，共19個月間為相對人墊付之費

      用。聲請人鄭○美每月之生活為108,110元，應由聲請人

      鄭○魁與相對人平均分擔上開費用之比例計算，是聲請人

      鄭○魁得向相對人請求代墊之費用應為1,027,045元(計算

      式：108,110÷2×19＝1,027,045元）。

（五）並聲明：

    ⒈相對人應自106年8月1日起，至聲請人鄭○美死亡之日止

      ，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聲請人鄭○美54,055元，就未到期

      之扶養費部分，相對人如有一期逾期不履行者，其後之期

      間視為亦已到期。

    ⒉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鄭○魁l,027,045元及自聲請狀繕本

      送達翌日起，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

      息。

    ⒊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
二、相對人之陳述：

（一）依聲請人鄭○美104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

      表，聲請人鄭○美仍有滙豐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

      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及滙豐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

      司臺南分公司之帳戶，足見聲請人鄭○美仍有存款，非無

      資力負擔生活開銷，其仍有財產以維持生活，不具受扶養

      之權利。無論聲請人鄭○美是否具受扶養之權利，相對人

      已於104年2月、4月至11月，由相對人之房客即訴外人周

      ○真將房租直接匯入相對人父親鄭○雄之戶頭，作為父親

      鄭○雄及母親鄭○美之生活費用，足見相對人確有扶養聲

      請人鄭○美之事實及意願。至聲請人鄭○魁稱相對人所舉

      扶養聲請人鄭○美之事實僅發生於000年0月前，與本件無

      關等語，惟相對人有於105年9月21日、106年8月16日、

      106年10月18日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回臺南陪伴、照料聲請

      人鄭○美；於105年4月27日有購買生活用品與聲請人鄭○

      美；相對人為聲請人鄭○美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之期間為

      105年度，足證相對人於105年至106年度確實有盡其對聲

      請人鄭○美之扶養義務，非於105年5月後即無扶養之事實

      。且相對人於105年至106年會降低探視聲請人鄭○美之次

      數及扶養程度，係因聲請人鄭○魁頻頻阻撓相對人探視聲

      請人鄭○美所致。

（二）聲請人鄭○魁稱相對人出售聲請人鄭○美名下之澳洲昆士

      蘭省房屋，無故取走聲請人鄭○美養老金等語，惟依臺灣

      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6年度偵續字第28號不起訴處分

      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106年度上聲議字第164

      6號處分書（即再議駁回處分書）所載，足以證明聲請人

      鄭○美出售澳洲昆士蘭省不動產之交易過程皆係親自為之

      ，而非由相對人所出售，故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將鄭○美帳

      戶轉帳一空，致聲請人鄭○美無力負擔其生活開銷等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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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實不足採。

（三）相對人雖於北部工作，但仍於假日或方便之時間，自行開

      車或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回臺南陪伴、照料聲請人鄭○美，

      相對人扶養聲請人鄭○美之事實為生活費用至少為250,00

      0元、生活用品費用至少為11,686元、衣物費用至少為5,4

      50元、飲食費用至少為3,544元、醫療相關費用至少為2,7

      51元，合計273,431元。且相對人亦有為聲請人鄭○美辦

      理全民健康保險，足證相對人實有盡其對聲請人鄭○美之

      扶養義務。從而，聲請人鄭○魁主張鄭○美向來由其扶養

      照顧，並獨自負擔前開費用等語，顯無理由。聲請人鄭○

      魁稱應與相對人平均分擔聲請人鄭○美之扶養費用等語，

      惟聲請人鄭○魁為牙科醫生，其經濟能力優於相對人，故

      平均分攤並非合理。聲請人鄭○美已滿74歲，符合所得稅

      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1目規定計算綜合所得稅淨額免稅

      額之要件，顯見聲請人鄭○魁每年於申報所得稅時，具有

      得列報扶養聲請人鄭○美為免稅額之租稅優惠，聲請人鄭

      ○魁主張應與相對人平均分擔聲請人鄭○美之扶養費用，

      實無理由。

（四）聲請人鄭○魁稱相對人每月應給付聲請人鄭○美扶養費用

      54,055元等語，相對人對聲請人鄭○美願負扶養義務，惟

      扶養費用數額不甚合理：日常生活費用18,110元部分，10

      4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金額為18,110元，此一費用

      依本院106年度家聲字第67號裁定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3

      年度重訴字第45號判決意旨，應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

      費用，惟並非每人消費支出一定達於該年度之平均消費支

      出數額。聲請人鄭○美因健康情形欠佳，行動不便，多於

      家中休息，並無過多之育樂之費用，故聲請人鄭○美每月

      消費支出實應低於104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金額18,

      110元。看護費用78,000元部分，相對人詢問訴外人凱得

      富國際有限公司，知悉南部地區之本國籍看護人員平均每

      月薪資為66,000元，故聲請人請求給付每月看護費用78,0

      00元，已超過南部地區之本國籍看護人員平均每月薪資12

      ,000元，聲請人請求之看護費用數額，尚非合理。物理治

      療費用6,000元部分，相對人於106年8月16日探訪聲請人

      鄭○美時，聲請人鄭○美告知相對人目前已無進行物理治

      療，故聲請人主張請求物理治療費用之扶養費，並無理由

      。縱聲請人得主張物理治療之扶養費，訴外人謝○杰從10

      2年6月起每週為聲請人鄭○美進行物理治療，每週治療費

      用為1,500元，自106年1月10日起每週治療費用為1,000元

      。惟聲請人主張之物理治療費用為每月6,000元，平均一

      週之治療費用為1,500元，已超過106年1月10日起每週之

      物理治療費用500元，合計每月超過2,000元，故聲請人請

      求之物理治療費用數額，亦非合理。醫藥與營養品費用6,

      000元部分，聲請人僅泛稱每月必要之醫藥與營養品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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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為每月6,000元，而未提出任何證明，其主張是否足採，

      尚有疑問。

（五）關於不當得利部分，聲請人鄭○美無法證明其具有受扶養

      之權利，已如前述，相對人不負有扶養義務，故聲請人鄭

      ○魁向相對人主張代墊聲請人鄭○美扶養費用之不當得利

      ，顯無理由。縱聲請人鄭○美具受扶養之權利，相對人於

      北部工作，仍時常通過電話與聲請人鄭○美聯繫，亦利用

      假日或方便之時間，自行開車或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回臺南

      陪伴、照料聲請人鄭○美，並已支付生活費用、生活用品

      費用、衣物費用、飲食費用及醫療相關費用等費用，已如

      前述，故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應給付其代墊相對人對鄭○美

      之扶養費用，顯不足採。退步言之，縱聲請人鄭○魁得請

      求代墊扶養費用之不當得利，聲請人鄭○魁稱相對人應返

      還19個月之代墊費用1,027,045元等語，亦無理由，蓋聲

      請人鄭○魁僅泛稱相對人應返還自105年起至起訴前106年

      7月底止共19個月1,027,045元之代墊費用，而未提出支出

      前開費用明細之證明，其主張是否足採，尚有疑問。實則

      ，聲請人鄭○美並非無資產之人，且聲請人鄭○魁為聲請

      人鄭○美之監護人，自以動用聲請人鄭○美之財產為聲請

      人鄭○美支用生活費用為常態，故聲請人鄭○魁空言主張

      其以自己財產代墊扶養費用等語，顯與事理有違，不足採

      納。

（六）聲請人鄭○魁請求之代墊費用數額並非合理：日常生活費

      用18,110元部分，聲請人鄭○美之每月日常生活費用，應

      低於104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金額為18,110元，已

      如前述。故聲請人鄭○魁不得以18,110元作為基礎，向相

      對人請求代墊聲請人鄭○美日常生活費用之不當得利。看

      護費用78,000元部分，每月看護費用78,000元，高於南部

      地區之本國籍看護人員每月看護費用12,000元，尚非合理

      。聲請人鄭○美於104年2月22日至2月27日至衛生福利部

      臺南醫院住院期間之看護人員每日看護費用為2,000元，

      以前開費用計算聲請人鄭○美每月看護費用為60,000元，

      遠低78,000元。再就相對人提出之相證15、16、17所示，

      足見訴外人薛○錦係自104年7月1日開始擔任聲請人鄭○

      美之看護起，並非每日持續看護，於104年7月期間曾經有

      請外籍看護人員照顧聲請人鄭○美。且相對人於106年8月

      16日探訪聲請人鄭○美時，知悉目前之看護人員非薛春錦

      ，且聲請人鄭○美告知相對人，目前擔任看護人員即訴外

      人胡○偉每日之看護費用為2,000元，故本件是否仍依訴

      外人薛○錦之看護費用計算聲請人鄭○魁得請求看護費用

      之代墊費用，實屬疑問。從而，聲請人鄭○美並非每日皆

      受本國籍看護人員之照顧，故聲請人鄭○魁應不得以看護

      費用78,000元作為計算基礎，向相對人請求該項目代墊費

      用之不當得利。物理治療費用6，000元部分，相對人於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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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6年8月16日探訪聲請人鄭○美時，聲請人鄭○美告知相對

      人目前已無進行物理治療。縱聲請人鄭○魁得向相對人聲

      請給付物理治療費用之代墊費用，該費用之計算亦應以每

      週1,000元為計算基礎。醫藥與營養品費用6,000元部分，

      聲請人鄭○魁僅泛稱支出聲請人鄭○美每月必要之醫藥與

      營養品費用為每月6,000元，然未提出任何證明，其主張

      不足採。

（七）兩造之父親鄭○雄為醫師，生前為社團法人臺南市醫師公

      會之會員，父親於106年1月9日死亡後，臺南市醫師公會

      向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請壽險給付，鄭○雄係

      以聲請人鄭○美為身故受益人，故聲請人鄭○美受有保險

      金給付之利益。嗣後該筆保險金撥款至聲請人鄭○美新光

      銀行之帳戶，惟該保險金款項遭聲請人鄭○魁提領一空，

      足見聲請人鄭○魁係以聲請人鄭○美之保險金為聲請人鄭

      ○美支付生活費用，故聲請人鄭○魁並無代墊扶養費1,02

      7,045元之情形。鄭○雄生前有投保勞工保險，於106年1

      月9日死亡後，受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給付之津貼或年金

      ，應由鄭○雄之繼承人即聲請人鄭○美、聲請人鄭○魁及

      相對人均分，足見聲請人鄭○魁係以前開之津貼或年金為

      聲請人鄭○美支付生活費用，故聲請人鄭○魁並無代墊扶

      養費1,027,045元之情形。退步言之，縱聲請人鄭○魁得

      請求代墊扶養費用之不當得利1,027,045元，相對人亦得

      主張扣除至少273,431元，蓋相對人已支出至少273,431元

      之扶養費用，聲請人鄭○魁僅得主張扶養費之代墊費用75

      3,614元（計算式：1,027,045元─273,431元＝753,614元

      ）。

（八）並聲明：

    ⒈聲請駁回。

    ⒉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（一）聲請人鄭○美請求之扶養費用部分：

    ⒈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；負扶養義務人有數人，

      而其親等同一時，應各依其經濟能力，分擔義務；受扶養

      權利者，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，前項無謀

      生能力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不適用之；扶養之程

      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

      及身分定之，民法第1114條第1款、第1115條第3項、第11

      17條、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    ⒉聲請人鄭○美主張其自97年間即經醫師診斷罹患失智症，

      ，病情隨身體老化而日益嚴重，至102年間已由多位醫師

      共同診斷其病症為「極重度」，其不僅不能辨識意思表示

      ，日常生活亦無法自理，經本院裁定聲請人鄭○美為受監

      護宣告之人，並指定其子即聲請人鄭○魁為其監護人（本

      院104年度監宣字第560號）；聲請人與配偶鄭○雄（已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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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）育有兩名子女，即聲請人鄭○魁及相對人等情，業據提

      出本院104年度監宣字第560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、戶

      籍謄本（現戶全戶）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疾病

      暨失能診斷證明書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件

      為證。又依本院調取之聲請人鄭○美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

      得調件明細表所示，其104年度所得10,000元、無財產，

      105年度無所得、無財產，且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07年9

      月11日保普老字第10710170440號函所示，聲請人鄭○美

      目前每月領取老年年金7,263元。是依證據調查之結果，

      堪信聲請人鄭○美之上開主張為真。相對人既為聲請人之

      直系血親卑親屬，現聲請人不能維持生活，聲請人自得請

      求相對人分擔扶養義務。

    ⒊相對人固抗辯如前，惟聲請人鄭○美於104年度所得10,00

      0元、無財產，105年度無所得、無財產；依滙豐（臺灣）

     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6年12月6日（106）台滙銀（總

      ）字第38723號函所示，聲請人鄭○美無設立帳戶（家聲

      字卷一第82頁）；依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07年7月

      9日新壽法務字第1070000700號函所示，已於106年6月20

      日給付鄭文雄之死亡理賠300,000元予聲請人鄭○美（家

      聲字卷二第15-30頁），惟聲請人主張該理賠金已用於鄭

      ○雄之喪葬費，以我國一般喪葬費用行情，其主張應屬可

      信；又依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服務部107

      年9月7日新光銀業務字第1076005948號函檢附102年迄今

      往來明細表所示，聲請人鄭○美之帳戶餘額為5元（家聲

      字卷二第130-131頁）；復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07年9月

      11日保普老字第10710170440號函所示，聲請人鄭○美自

      106年5月起每月領取老年年金7,263元（家聲字卷二第132

      頁），足認聲請人鄭○美雖有存款及每月領取老年年金

      7,263元，然該金額應尚難完全負擔其全部生活費用。

    ⒋又就聲請人鄭○美請求之扶養費用數額：

      ⑴日常生活費用部分：聲請人鄭○美主張應依臺南市104

        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金額為18,110元，該費用包

        含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費用，惟並非每人消費支出一定

        達於該年度之平均消費支出數額。又聲請人鄭○美因健

        康情形欠佳，行動不便，多於家中休息，並無過多之育

        樂之費用，故聲請人鄭○美每月消費支出應以10,000元

        為妥。

      ⑵看護費用部分：聲請人鄭○美主張其因健康情形欠佳，

        有請看護之必要，而看護費每日2,600元，每月看護費

        用78,000元，業據提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疾

        病暨失能診斷證明書、收費憑證、黃○琴出具之證明等

        件為證（司家補字卷第12、15頁、家聲字卷一第157頁

        ），並經證人薛○錦到庭具結證稱自104年7月到106年6

        、7月24小時擔任鄭○美的看護，費用為每日2,600元等

第 7 頁



        語（家聲字卷一第103-105頁），堪信為真實，故聲請

        人鄭○美主張之每月看護費用78,000元，核屬必要之費

        用。

      ⑶物理治療費用部分：聲請人鄭○美主張其因特殊身體心

        智情況，需定期進行物理治療而須支出物理治療費用每

        月6,000元，業據提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疾

        病暨失能診斷證明書、收費憑證等件為證（司家補字卷

        第12、16頁），並經證人謝○杰到庭具結證稱自102年6

        月幫聲請人鄭○美進行物理治療迄今，費用為每週1,50

        0元等語（家聲字卷一第105-108頁），堪信為真實，故

        聲請人鄭○美主張之每月物理治療費用6,000元，核屬

        必要之費用。

      ⑷醫藥與營養品費用部分：聲請人鄭○美主張其日漸年老

        且健康情形欠佳，日後各項醫療支出勢必有所增加，生

        活費用亦將隨之增加，應酌增必要之醫藥與營養品費用

        每月6,000元，惟未提出任何證明，此部分費用尚難憑

        採。

      ⑸依上，聲請人鄭○美所需之生活費用數額應為每月94,0

        00元（計算式：10,000元＋78,000元＋6,000元＝94,00

        0元）。

      綜上，聲請人鄭○美所需之生活費用數額應為每月94,000

      元，又聲請人鄭○美已每月領取老年年金7,263元可資運

      用，此部分應予扣除，扣除後為86,737元（計算式：94,0

      00元－7,263元＝86,737元）。從而，相對人既為聲請人

      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現聲請人不能維持生活，相對人自應

      按其之經濟能力，分擔扶養義務。

    ⒌關於相對人扶養聲請人所需支出之費用即其受扶養之程度

      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之需要，與負扶養義務者即

      相對人身分為適當之酌定。聲請人鄭○魁00年出生，為○

      ○牙醫診所負責人，105年度名下所得67,849元，財產為7

      筆不動產，總額23,111,600元，106年度名下所得1,231元

      ，財產為7筆不動產，總額23,035,600元，部分不動產尚

      有貸款未清償；相對人00年出生，因罹患青光眼，已於

      107年5月12日離職（家聲字卷二第111、115頁），105年

      度名下所得1,063,416元，財產12筆（有6筆不動產），總

      額5,547,451元，106年度名下所得1,354,020元，財產14

      筆（有6筆不動產），總額5,540,251元等情，有本院調取

      之戶籍資料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

      。是聲請人鄭○魁有相當之工作能力及一定之經濟能力，

      而相對人雖因健康因素離職，仍有一定經濟能力，應負扶

      養聲請人之義務。本院審以聲請人目前居住在臺南市，並

      審酌聲請人鄭○美患有極重度之失智症、憂鬱症，且年事

      已高，以及聲請人鄭○魁及相對人之上揭財產、所得（司

      家補字卷第23-29頁，家聲字卷第6-10頁）等各端，認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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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請人鄭○魁應負擔3分之2之扶養費，相對人應負擔3分之1

      之扶養費，故相對人應負擔聲請人鄭○美每月28,912元（

      計算式：86,737元×1/3＝28,912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

      之扶養費。

    ⒍按扶養費之給付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，命為一次給付

      、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，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。法院

      命分期給付者，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，其後之期間視為

      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，家事事件法第126條準用第100條

      第2項、第3項定有明文。本院審酌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

      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，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，故應以

      分期給付為原則，且為確保聲請人受扶養之權利，爰依上

      開規定，命相對人按月給付聲請人扶養費，並就聲請人未

      到期之扶養費部分，併諭知如相對人遲誤一期履行，其後

      一年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。

（二）關於聲請人鄭○魁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聲請人鄭○美自10

      5年起至106年7月底止之扶養費部分：

    ⒈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。受扶養權利者，以不

      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。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

      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，不適用之。民法第1114條、第1117

     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所謂「不能維持生活」，係指無財產足

      以維持生活而言（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第1504號判決意旨

      參照）。是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，受扶養權利者，以

      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。而同條第2項僅規定

      ，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，

      並非規定前項之限制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。是直

      系血親尊親屬，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，自無受扶養

      之權利；易言之，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，仍應受

      「不能維持生活」之限制。即最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

      庭推總會議決議㈣、96年度台上第2823號民事判決，亦均

      採同一見解。

    ⒉查依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服務部107年9月

      7日新光銀業務字第1076005948號函檢附之102年迄今往來

      明細所示，聲請人鄭○美之帳戶於105年4月20日尚有餘額

      1,253,745元（家聲字卷二第130-131頁），以前揭鄭○美

      每月所需生活費數額度之，應仍可維持3年有餘，已足涵

      蓋聲請人鄭○魁上開請求代墊扶養費之期間，是該期間並

      無聲請人鄭○魁自己支出而代墊扶養費之需要。因此，聲

      請人鄭○美在上開期間，既可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，依前

      開民法第1117條規定及說明，自無請求相對人扶養之權利

      ，相對人即無扶養之義務，則聲請人鄭○魁縱有支出聲請

      人鄭○美之生活相關費用，亦難認相對人因此受有不當得

      利。

    ⒊從而，聲請人鄭○魁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聲請人鄭○美自

      105年起至106年7月底止之扶養費部分，並無理由，應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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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駁回。

（三）綜上所述，聲請人鄭○美請求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

      起，至聲請人鄭○美死亡之日止，按月給付聲請人扶養費

      28,912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且為顧及聲請人生活之

      需要及相對人支付之便利，並酌定於每月5日前給付。至

      聲請人鄭○美逾此範圍之請求，應認無理由，惟本件聲請

      為親屬間扶養事件，屬家事非訟事件，依家事事件法第12

      6條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，法院得依職權審酌，不

      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，故無庸就超過部分之請求另為駁回

      諭知。又聲請人鄭○美自105年起至106年7月底止既可以

      自己財產維持生活，依前開民法第1117條規定及說明，自

      無請求相對人扶養之權利，相對人即無扶養之義務，聲請

      人鄭○魁依民法第179條規定，請求相對人給付代墊扶養

      費l,027,045元及其法定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、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

    於本件裁判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附此說明。

五、據上，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

    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95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107    年    12    月    26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     法  官  盧亨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不服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

繳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7    年    12    月    26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謝婷婷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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